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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光伏行业设备业务市场化、产

业化的进程，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激光”或“公司”） 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光伏”）拟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实施股

权激励。 

本次增资中，大族激光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700 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尹建刚先生出

资人民币 15 万元，大族光伏核心管理团队持股平台深圳市精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精晨投资”）出资人民币 285 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大族光伏 95%股权。 

（二）后续激励条款 

公司同时与尹建刚先生、精晨投资签订了《员工股权激励协议》，约定若大族光伏 2021

年至 2025 年每一年度实现当年的经营目标，公司同意按照如下价格和比例向尹建刚先生和

精晨投资转让对应的大族光伏股权，后续合计转让股权比例不超过 25%，具体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净利润（万元） 1000 2000 3500 5000 7000 

股权转让比例 5% 5% 5% 5% 5% 

转让价格（万元） 350 450 625 875 1225 

（三）审议决策程序 

鉴于本次交易中，公司副总经理尹建刚先生通过增资持有大族光伏 0.25%股权，形成与

公司对大族光伏的共同投资，且尹建刚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并已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尹建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10.2.10

条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2、深圳市精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市精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WK6R78 

执行事务合伙人：唐维剑 

经营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创业投

资业务。（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

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 

员工持股平台精晨投资的份额分配尚未完成，由大族光伏管理团队上报分配方案后经大

族激光相关职能部门审批通过后实施。员工持股平台精晨投资的参与对象以大族光伏核心管

理团队、技术骨干为主，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BL8R90 

法定代表人：尹建刚 

经营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桥头社区万延工业区第六栋 101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太阳能行业设备研发、销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太阳能行业设备生产。 



2、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1）增资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大族激光 100% 

（2）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大族激光 95% 

精晨投资 4.75% 

尹建刚 0.25%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1-2月 

营业收入     11,943.42         690.37  

净利润        463.58        290.76 

总资产     16,700.36      18,192.12  

净资产      1,811.05       1,530.86  

3. 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作价以大族光伏净资产为参考，在此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标的 

大族光伏 

甲方：大族激光 

乙方：尹建刚 

丙方：精晨投资 

2、增资出资 

标的公司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甲、乙、丙三方共同增资人民币4000万元（其中：

甲方增资人民币3700万元，乙方增资人民币15万元，丙方增资人民币285万元）。增资后，标

的公司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大族激光 5700 万元 95% 

精晨投资 285 万元 4.75% 

尹建刚 15 万元 0.25% 

甲、乙、丙三方于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缴付各自承担的注册资本。 

甲、乙、丙三方全部缴清注册资本后10个工作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3、附加条款 

乙方及参与丙方员工持股平台的员工如出现离职现象，需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大族光伏

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承接方。 

4、税费负担 

本次增资所发生的税费及其它费用，由各方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各自承担和缴纳。 

5、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的目的在于稳定光伏业务核心管理团队，激发其研发创造力，鼓励其将大

族光伏做大做强，并通过增资推进光伏业务快速发展。 

此次增资完成后，大族激光持有大族光伏 95%股权，大族光伏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失去对大族光伏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事项能够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光伏行业设备业务

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深圳市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为本次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利于稳定和吸引人才，有利于公司、大

族光伏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本次股权激励方案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计划履行的审批及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

大族光伏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备查文件 

1.增资协议、员工股权激励协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